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与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

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本公司以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向家居连锁的全体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家居连锁 100%股份，交

易对价为人民币 3,565,000.00 万元，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以下简称“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召

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汪林朋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512 号）核准，本公司向汪林朋、北京居然之

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控股”）等 22 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768,608,403 股购买家居连锁 100%股权。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家居连锁 100%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二、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编制基础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9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有关规

定，公司编制了《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

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以下简称“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 

本公司在进行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时，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家居连锁 100%股



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开元评报字[2019]287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

取了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

结论。 

根据本公司与业绩承诺人汪林朋、居然控股和霍尔果斯慧鑫达建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慧鑫达建材”）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于 2019 年度内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限为 2019 年度、2020 年

度及 2021 年度。于补偿期限内，家居连锁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实际盈利数”）应不低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定价所依据的家居连锁的《评估报告》中相应会计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

该净利润数以经审计的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日家居连锁执行的企业会

计准则（以下简称“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准。 

依据《评估报告》收益法中的盈利预测，业绩承诺人承诺家居连锁在 2019 年

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下称“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6,027.00 万元、241,602.00 万元、

271,940.00 万元，并承诺若家居连锁在补偿期限内截至任一年度末的累积实现净

利润数低于截至当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

履行补偿义务。上市公司将在补偿期限内每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时，按照现行企业

会计准则，对家居连锁当年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进行审核。家居连

锁的净利润差额将按照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减去累积实际盈利数计算。 

2020 年受外部特定因素影响，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召开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有关业绩

承诺事项的议案》。调整后，业绩承诺期限变更为 2019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不变。 

家居连锁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普华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3）第



2500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21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

宜》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编制了《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同日普华会

计师将出具《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

润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3）第 2502 号），就

上市公司编制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是否已经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

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规定编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家居连锁的实际

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说明。 

1、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原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实际盈利数，即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26,970.68 

承诺净利润 271,940.00 

差异数 -44,969.32 

家居连锁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26,970.68 万元，承诺数为 271,940.00 万元，差额为-44,969.32 万元。 

2、2019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净利润金额 实际盈利数 差异数 

2019 年度 206,027.00 211,737.52 5,710.52 

2021 年度 241,602.00 250,705.38 9,103.38 



2022 年度 271,940.00 226,970.67 -44,969.32 

合计 719,569.00  689,413.58  -30,155.42  

综上，家居连锁 2019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合计为 689,413.58 万元，承诺净利润合

计为 719,569.00 万元，差额为-30,155.42 万元，累计实现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95.81%，业绩承诺人汪林朋、居然控股和慧鑫达建材需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四、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一是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全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2%，其中家具类同比下降 7.5%，建筑及装潢

材料类同比下降 6.2%，消费者购买力和消费意愿下降。 

二是受外部特定因素影响，公司全国范围内大量门店暂停营业，对公司收入

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2022 年，家居连锁在全国直营门店因外部特定因

素平均停业 31 天，公司对直营卖场内商户减免租金、物业管理费等；（2）门店

长时间暂停营业影响了商户的盈利，减弱了商户的稳定性及续租能力；（3）因关

门停业的影响，客流有所下降，导致卖场商品交易总额有所下降，从而市场管理

费和广告促销费有所下降；（4）因外部特定因素导致加盟店签约和数量较上年同

期的计划有所减少使得加盟费收入下降，同时，潜在的加盟方也因为外部特定因

素降低了加盟意愿，公司门店加盟拓展速度有所受限；（5）因加盟店减免商户租

金和出租率下降导致向加盟店收取的权益金减少。 

三是家居家装行业是重体验重交付的行业，需要在线下实现体验和交付才能

完成最终消费。外部特定因素限制了消费者的出行及部分地区物流中止，多个地

区甚至暂停了建材装修及搬家等业务，上述因素均显著影响了家居家装的体验和

交付环节，消费者消费周期被延长，进一步抑制了其消费需求。 

受上述原因影响，家居连锁 2022 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事项，公司将积极

督促业绩承诺人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并根据相关事

项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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